宝安区固戍片区排涝泵站工程-沙湾村雨水泵站项目绿地占补平衡方案

研究项目询价公告
本项目为宝安区固戍片区排涝泵站工程-沙湾村雨水泵站项目绿地占补平衡方案研究项目，现对该项目进行询价，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一、项目名称：宝安区固戍片区排涝泵站工程-沙湾村雨水泵站项目绿地占补平衡方案研究项目。
二、项目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三、投标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如果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为分公司则须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其所属集团（或总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出具的授权函或承诺书，但只接受直接授权，不接受逐级授权，并同时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不接受同一集团（或总公司）授权两家或以上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也不接受集团（或总公司）与分公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如出现上述情形，该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2、不允许转包和分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服务工作内容
项目主要内容如下，其他相关内容以具体编制为准。

1、项目概况

对项目背景、调整必要性、调整可行性、调整范围、相关依据等进行概述。

2、占补平衡方案

从法定图则绿地占用情况、占补平衡原则及思路、占补平衡方案说明等角度分析规划调整方案。

3、结论及建议

总结分析沙湾村雨水泵站涉及法定图则公共绿地调整为市政环境卫生设施用地的绿地占补平衡方案，并提出相关建议。

五、服务成果要求
法定图则规划绿地调整占补平衡方案研究报告、附表、附图，提交的项目成果验收合格的标志以通过相关部门审查为准。

六、项目服务期限
自合同约定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服务期内完成项目全部成果验收。

七、人员要求（岗位要求、数量）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工程师或以上职称，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含项目负责人）服务于本项目。
八、设备要求（设备名称、数量）

自行配备满足服务工作内容所需的办公设备。
九、售后服务/后续服务要求
本项目须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在该项目完成后的1年内，中标人提供必要解释和接受相关咨询等服务。
十、考核办法/验收方式
完成法定图则规划绿地调整占补平衡方案研究报告，法定图则绿地占补平衡方案通过相关部门审查。
十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控制金额为人民币小写：17.8万元（人民币大写：壹拾柒万捌仟元整），投标报价超出控制金额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投标报价以人民币报价，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开展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

十二、付款方式

项目付款均需按照财政集中支付程序办理付款手续，且在拨款到位后支付，若因中标人原因或财政支付程序导致付款迟延的，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中标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第一次付费合同价20%，合同签订，且人员、设备进场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次付费合同价50%，提交初步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次付费合同价30%，法定图则绿地占补平衡方案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

十三、投标人所需提供的投标资料（未完全响应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1、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4、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

5、投标报价表（详见附件1）；

6、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2）；

7、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如有，格式由供应商自拟）。

以上资料原件备查。

十四、投标报名

1、投标资料要求：提交盖章版投标资料一式二份，将投标资料包装在密封袋中，并在密封袋上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联系方式。

2、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7月23日18时00分（北京时间），逾期视为放弃本次报价。

3、报名地点：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一路3009号1栋203室。
4、联系人：张工，电话：13380786126。

十五、定标方法

按最低价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十六、中标结果公示

中标结果在深圳交易集团官网和宝安区水务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3个工作日。

宝安区水务局 

2025年7月17日
附件1
宝安区固戍片区排涝泵站工程-沙湾村雨水泵站项目绿地占补平衡方案研究项目

投标报价表

	序号
	工作内容
	报价
	备注

	1
	现状调查
	
	

	2
	研究报告编制
	
	

	3
	成果验收及完善
	
	

	4
	其他杂项
	
	

	5
	合计
	
	


报价单位：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